
2007年司法考试经济法大纲增删情况全解析 PDF转换可能丢

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69/2021_2022_2007_E5_B9_

B4_E5_8F_B8_c67_269542.htm 2007年经济法部分，变化主要体

现在《产品质量法》中的“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特别规定

”、“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制度”、“税法”、“土地法和房

地产法”等部分考点进行了修订。考生务必结合大纲的变化

，对照教材和相关法规掌握变化的内容，下文将结合教材、

新增法规总结大纲各章变化内容、变化原因及对这些考点的

预测。 一、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《产品质量法》部分新增有关

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特别规定。考生务必按照2006年11月1日施

行的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掌握以下内容： 1、《农产品质

量法》的一般规定，该法的调整对象为农产品，主要是指来

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，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、动物、

微生物及其产品。该法调整的行为主体，包括农产品的生产

者和销售者，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者和相应的检测技术

机构和人员。 2、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：农产品质量安

全标准是强制性的技术规范，注意掌握关于农产品生产产地

的规定，农产品生产过程质量控制中政府的职责以及生产者

承担的义务，农产品包装、标识的规定和农产品的检测制度

。 3、《农产品质量法》设置的监督检查的主要事项、监督

检查的手段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应对措施、国家农业

行政主管部门对违反农产品质量法的处理方式以及处罚权限

。监督管理人员、检测机构、污染者、农产品生产者、销售

者、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违反有关法律、法规应承担相应的责

任。 变化原因及考点预测：今年大纲将《农产品质量法》列



入考点，与农产品质量问题近年来成为影响食品安全、工业

品质量的重要基础性原因是分不开的，但是作为产品质量法

中的一个考点，该部分可考的可能性较小。 二、证券法部分 

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制度部分将基金的运作，修改为基金份额

的申购与赎回、基金的投资和收益分配。这个考点考试的可

能性是非常小的，而且考试题型是选择题的形式，考生应以

了解为主。 在证券发行部分根据证监会和司法部所通过的律

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的规定里面对证券发行的中介机

构律师事务所进行了修改，该部分考点基本不会考试。 三、

消费税与企业所得税 财税法部分，消费税进行了调整。消费

税的征税对象为烟、酒及酒精、化妆品、护肤护发品、贵重

首饰、鞭炮、焰火、汽油、柴油、汽车轮胎、摩托车、小汽

车。从2006年4月1日新增高尔夫球以及球具、高档手表、游

艇、木制一次性筷子、实木地板等税目。 同时，大纲根

据2007年3月通过的《企业所得税法》对相关内容进行了全部

改写，同时由于取消了过去对于内资和外资适用不同税法的

情况，大纲删除了考点“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

”。考生务必掌握以下内容： 1、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%

，非居民企业适用税率为20%。 2、适用统一的税前扣除范围

和标准、统一的税收优惠政策。 变化原因及预测：由于今年

通过了企业所得税法，税法部分随着这个新法律的加入有较

大的变化，但是作为经济法的一部分，它的分值是非常小的

，如考试会以选择题的形式出现。考生关键是把握它的新的

税率，统一的税收的优惠措施，税前扣除办法和标准。 四、

土地法和房地产法 新增“土地法和房地产法概述”、商品房

预售与按揭制度、房地产权属登记制度(概述、登记类型、登



记机关与模式)、物业管理制度(概述、物业法律关系的主体

、物业管理业务) 变化原因及预测：房地产法部分较大的修改

，是相应我国出台物权法的形势，对整个房地产法部分的篇

幅进行了一个扩充。大纲新修订的部分并没有特别新的法律

出现，但是教材里面和大纲里面出于完善房地产法的考虑，

引进了这两个内容，考生应结合物权法的内容对新增的这两

个考点进行充分的了解，这两部分的可考性非常大，但是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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